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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〔2024〕74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教高厅

〔2020〕1 号）、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调整产学合作协同育

人项目运行模式及征集 2024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通知》、

《长春理工大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长理工教字

〔2024〕47 号）有关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4 年度校级产学合

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工作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教师/学生须登录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

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注册高校账号，每个账

号对应一位项目申请人。注册成功后，申请人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

页面，可点击“企业名称”“项目名称”等查看企业项目指南，

并可在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或“产学合作—常用文件下载”页

面下载项目申报书模板。

（二）教师账号可申报“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

建设”“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”“创新创业教育改革”“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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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培训”“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”五类项目。

（三）学生账号可申报“创新创业联合基金”项目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和产学合作需要，自

行主动与相关企业进行联系，确定申报意向后，在“教育部产学

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点击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的“申请”

按钮填写项目申请表单，并线下填写申报书；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根据项目申报通知要求组织申报

并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；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将申报书打印一式一份报送教务处教学研

究科审核盖章，并在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进行

项目申报与备案，学校进行初审与推荐；

（四）企业根据项目指南约定，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自主组

织专家开展项目论证工作，并将校企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向

社会公示；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将合作协议打印一

式一份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审核盖章，并在“教育部产学合作

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进行备案，协议须明确项目内容、资助形式

及时间、预期成果、项目周期和验收标准等事项；

（五）学校确定校级项目立项名单并完成发文审批。

三、申报时间

2024 年度校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只立项一次，立项申

报工作自即日起开始，截止到 2024 年 10 月 31 日。各单位根据

实际情况和产学合作需要，组织教师进行申报，做好申请项目的

遴选和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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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材料报送

项目申报书和合作协议签字盖章上传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

育人项目平台”审核完后，各单位需统一将申报书、合作协议和

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（Word/Excel 版本和签字盖章 PDF 版本）电子

版材料发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邮箱。每个文件夹命名为“2024

年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+申报人姓名”，总文件夹命名为

“2024 年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+学院名称”。

五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各单位申报数量不限，但每位申报人仅允许有 3 项在

研项目（不包含未立项项目和已结题项目），且每年最多申报 3

个项目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重视项目申报工作，加强组织动员，确保相

关师生及时了解申报信息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和产学合作需

要，积极争取企业协同育人资源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不

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负责科室：教学研究科

联 系 人：刘俊杰

联系电话：85582633

邮 箱：jyk@cust.edu.cn

办公地点：校部办公楼 120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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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长春理工大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

（长理工教字〔2024〕47 号）

2.2024 年度校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汇总表

教 务 处

2024 年 8 月 29 日

长春理工大学教务处 2024 年 8 月 29 日 印发

共印 22份


